

合机关事务函字〔2024〕17号
合水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的函
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和提高机关事务工作水平。依据《中共甘肃省委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中央庆阳市委办公室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发〔2019〕52号）、《中央合水县委办公室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办发〔2020〕16号）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现对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23年1月6日合水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合水县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批复我单位县级资金747.789148万元，其中项目资金1项，2023年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项运行费508.56万元。已完成支付398万元；各单位在项目上划转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5万元，已全部完成支付；脱贫村帮扶工作队经费1万元，已完成支付0.88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2023年我单位实际支出资金数为637.4万元，分别为：

1.人员经费支出148.88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488.52万元；其中：项目支出398.18万元。
三、评价基本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2020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本项目特点，按共性指标10分（具体为成本指标30分，产出指标3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群众满意度指标10）。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

项目绩效自评及评价结果：

1、2023年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项运行费年初预算508.56万元，已完成支付395.79，支付率89%，项目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4.8分。（详见评分表）

脱贫村帮扶工作经费1万元，已完成支付0.88万元，支付率88%，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7.4分。（详见评分表）

3、2023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划转项目，应拨付资金1.5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5万元，支出执行率100%，完成绩效自评，满分为100分，自评实际得分为96.9分。（详见评分表）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项目决策

提升我县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水平，确保人员工资、发放到位，公用经费支出合理合法；确保公共机构节能工作正常运行；确保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区各机关单位家具、门锁的维修更换、办公区域墙面地面的修整、亮化照明、电动门、电梯、网络、消防、供水、供电、供暖、排污等设施的保养维护年检，保障了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正常运行；为进一步加强我局选派干部驻村帮扶工作，充分发挥驻村帮扶工作队的生力军作用，全力助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障我局驻村干部工作经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划转项目，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我局平台车辆正常运行，保证各用车单位的公务出行。
2.项目管理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3.目标完成情况

1、2023年机关事务管理局专项运行费年初预算508.56万元，已完成支付395.79，所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2、脱贫村帮扶工作经费1万元，已完成支付0.88万元，所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3、2023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划转项目，应拨付资金1.5万元，实际支出金额1.5万元，所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六、下一步工作计划
今后我局将继续克服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机构不健全等困难，不断学习借鉴其他单位的先进做法，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财政部门统一组织指导、预算部门具体实施、专业机构支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领导工作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    

此函

 合水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2024年04月29日



